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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8_AD_E5_8D_8E_E4_c36_53684.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

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。 第二条 中华人民

共和国的审判权由下列人民法院行使： （一）地方各级人民

法院； （二）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；（１９８３年９月

２日修改） （三）最高人民法院。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为：

基层人民法院、中级人民法院、高级人民法院。 （１９８３

年９月２日删去第三款） 第三条 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

案件和民事案件，并且通过审判活动，惩办一切犯罪分子，

解决民事纠纷，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，维护社会主义法

制和社会秩序，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、劳动群众

集体所有的财产，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，保护公民

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，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革

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。 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

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，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。 第

四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，不受行政机关

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。 （１９８３年９月２日修改） 第

五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，对于一切公民，不分民族、种族、

性别、职业、社会出身、宗教信仰、教育程度、财产状况、

居住期限，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，不允许有任何特权。 第

六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。人

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，应当为他

们翻译。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，人民法院

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，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



决书、布告和其他文件。 第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，除涉及

国家机密、个人阴私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外，一律公开进行

。 第八条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。被告人除自己进行辩护外，

有权委托律师为他辩护，可以由人民团体或者被告人所在单

位推荐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他辩护，可以由被告

人的近亲属、监护人为他辩护。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，

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。 第九条 （１９８３年９月２日删

去）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，实行合议制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